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核發歷史街區房屋為非經指定有歷史
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歷史老屋證明文件作業原則 

一、臺南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歷史老屋申請核發臺南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申請重建計畫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一項第七款規定非經指定具有

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文件，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歷史老屋，除另經認定外，指臺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自治條例第

四條第二款規定之建築物。 

三、本局應將歷史老屋認定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申請人如不服前項書面通知，得檢具所有權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局

申請提報臺南市歷史街區振興委員會審議。 


